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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导丛书”。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导丛书”是我社在2006年初推出的一套服务“三农”的普法实务图书。
丛书自推出以来受到了广大农民读者朋友的欢迎，并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农业部联合
评定为“推荐‘三农’优秀图书”，其中多本图书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的首届
“农民读书节”活动中被评为“四川农民最喜欢的100本优秀图书”。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农民朋友需求的变化，我们重新推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导丛书”，不
仅对原有品种进行了修订改版，使其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和可读性，而且新增图书品种20多个，力求更
多地关注农村民生问题，更好地用法律知识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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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法律知识问答第一章　物权法基本问题一、物权法是什么？
二、物权法基本内容包括什么？
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四、物权法对集体财产是怎样规定的？
第二章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一、什么是所有权？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什么？
三、物权法中规定的登记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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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体土地所有权由谁来行使？
应遵守哪些规则？
第三章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一、土地使用权是什么？
二、集体土地使用权是什么？
三、物权法对于物权的变动是怎样规定的？
四、相应权利主体可以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吗？
五、集体土地使用权能否用于出资？
第四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什么？
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法律是怎样规定的？
三、土地承包应怎样设立？
设立的原则与程序是什么？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哪些权利？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流转？
六、农民进城后还有没有承包地？
七、法律如何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五章　宅基地使用权一、宅基地使用权是什么？
二、根据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应该如何获得？
三、宅基地使用权如何转让？
四、宅基地使用权何时消灭？
第六章　地役权一、地役权是什么？
具有哪些法律特点？
二、地役权人的权利义务有哪些？
三、在地役权法律关系中，供役地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四、地役权消灭的原因有哪些？
第七章　担保物权一、担保物权是什么？
二、抵押权是什么？
三、集体土地使用权能否抵押？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抵押？
五、宅基地使用权能否抵押？
六、留置权是什么？
第八章　征地补偿一、征收是什么？
与征用有什么区别？
二、征地补偿费由哪几部分组成？
应该怎样分配征地补偿费？
三、耕地占用补偿制度是什么？
第九章　相邻关系一、相邻关系是什么？
二、相邻关系案件中有哪些具体类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村物权法律保障>>

三、相邻侵权行为是什么？
四、地役权与相邻权有哪些区别？
第十章　占有一、有权占有是什么？
与无权占有有什么区别？
二、占有物的孳息是否应返还权利人？
三、占有的财产损坏，占有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下篇　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的通知(2007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通
知(2007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
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5年7月29日)土地登记办法(200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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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权法基本问题　　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贯穿于物权法之始终，体现物权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并指导物权
法立法、司法的总括性法律规范。
依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物权取得和行使的合法原则，物权法定原
则，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三项。
　　1.取得物权以及行使物权要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这就是物权法的的合法原则
。
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里的“法”应该做广义的解释，除了国家制定的法律外，还包括社会公德，即被大部分群众认可和
接受的道德标准。
其具体要求包括：　　（1）通过侵权行为取得的物权一般不受法律保护。
　　（2）通过合同的方式取得物权，合同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它应该是双方真实
意愿的体现。
　　（3）通过继承或遗赠取得物权，也应该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否则会丧失继承权或不能获
得遗赠的财产。
　　（4）物权的行使也要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
　　2.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又称为物权法定主义，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
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人们自由创设。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极为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
之所以必须确认这一基本原则，主要是因为物权具有非常强大的排他效力和支配效力，物权的权利人
可以直接以本人的意志来决定对物的支配，而不需要他人的任何帮助，并可以完全排除他人对物的干
涉。
如果不承认物权法定，就意味着物权可以由人们随意创设，而每个人的物权都具有上述强大效力，都
可以排除他人的干预，这样就会使物权林立，以致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损害他人的物权而被索赔。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不敢做出什么行为，我们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将成为一纸空文，
交易的安全也无从保护，社会将整日处于物权相互抗争的无序状态。
正是为了防止上述危害的出现，物权才必须法定。
　　3.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就是指在财产交易的过程中，必须以公开的、外在的、易于查知的适当
形式展示物权设定和变动的情况。
它是确定物权归属的最终因素。
有了这样清晰的界限，就不会发生多人争夺一个物的情况，更不出现“一物二主”的荒唐现象，物权
法也就真正发挥了定分止争的功能。
此外，财产取得完成公示后，就相当于告诉了周围所有的人，这个物是属于我的了，如果有人侵占或
者妨碍我行使物权，我就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周围的人也可以较为方便的通过公示的内容确定谁是真正的权利人，从而决定自己的交易对象
，而法律是保护这些信赖公示的第三人的。
这就是物权公示的另外一个意义：保护交易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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